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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宿镇人民政府
2023 年农作物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

实 施 方 案

为贯彻落实中央绿色发展要求，切实做好我镇农作物秸秆禁

烧和综合利用工作（以下简称秸秆禁烧工作），进一步改善大气

环境质量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公共安全，根据中央、省市关于

大气污染防治及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最新部署要求，

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按照“以综合利用保禁烧、以禁烧促综合利用”的思路，坚持

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、全面防控与重点清查相结合、行政

推动与市场拉动相结合、严管重罚与政策激励相结合的方式，实

行最严格的农作物秸秆禁烧制度和问责办法，强化领导、压实责

任、群策群力、严防死守，因地制宜综合施策，高标准、高质量

地开展秸秆禁烧工作，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，促进全镇生态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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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。

在全镇范围内，全年全时段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、垃圾、

荒草、落叶等（以下简称秸秆），特别是重点时段：6月 1日至 7

月 10 日，9 月 25 日至 11月 5 日，全镇范围内实施无差异化控

制、零容忍禁烧政策，确保“不燃一把火，不冒一处烟，不现一

处黑斑，不被国家卫星遥感监测到一个火点，不被各级媒体曝

光”。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平，确保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

在 96%以上，形成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长效工作机制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紧迫感，把思想和行

动统一到镇党委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，强化组织领导，精心部

署安排，集中攻坚克难，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坚决遏制秸秆焚烧苗

头，切实把这项民生工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。

（二）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

1.成立由镇长任组长，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秸秆禁烧工

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镇秸秆禁烧的组织协调

工作。各办事处、村居成立秸秆禁烧工作小组负责本辖区禁烧工

作落实。

2.层层落实包保责任制。完善纵到底、横到边、全覆盖、无

死角的网格化管理体系，形成“镇领导干部包片，办事处书记辖

区负责，第一书记包村，村干部包地块”的禁烧工作机制，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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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、办事处、村三级管理网格主体责任，将任务细化到地块、落

实到人头。

3.镇督查组负责巡逻督查全镇秸秆禁烧开展及人员在岗情

况，各办事处要成立巡查组巡逻督导本辖区秸秆禁烧工作开展，

各村居要在本区域粮食作物种植集中地块设置秸秆禁烧监测点，

成立田间巡逻队，实行 24小时值班制。

（三）进行广泛宣传发动

镇政府通过悬挂条幅、录制宣传音频、出动流动宣传车等形

式进行广泛宣传；各办事处、村居要充分利用广播喇叭、宣传标

语等形式，深入宣传秸秆禁烧的意义和焚烧秸秆应承担的后果，

各村居悬挂秸秆禁烧宣传标语不少于 6幅，要做到家喻户晓、人

尽皆知，把宣传教育工作贯穿禁烧工作始终。

（四）严厉打击焚烧行为

实行“田主责任追究制”“黑斑倒查制”，对在田间焚烧自家秸

秆的，按照有关规定，视其情节给予经济处罚和治安处罚；对故

意焚烧他人秸秆的纵火行为，除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经济处罚和

赔偿外，由公安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立

案查处；烧死烧伤树木的，由林业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

林法》处理；对焚烧秸秆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重大损失的，由公

安、消防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（五）实行秸秆集中堆放

各办事处、村居要将秸秆集中堆放作为秸秆禁烧工作的一项

重要保障措施，认真抓好落实，及早规划，利用村内外空闲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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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弃地集中堆放秸秆，严禁在铁路、省道、县乡道路两侧可视范

围内堆放秸秆；各村居负责集中清理清运堆积在田间、地头、沟

渠和生产路两侧的堆放秸秆，对集中堆放的秸秆，各村居要安排

专人看护。

（六）建立应急反应机制

镇成立秸秆禁烧应急分队，配备洒水车、灭火器等工具；各

派出所要组织精兵强将，维护好车辆、器材，全力做好出警准备；

各村居要组建不少于 5 人的应急反应队伍，配备必要的灭火器

材，实行全天候值班，确保一旦出现秸秆焚烧现象，尽快赶到现

场扑灭，防止事态扩大。

（七）高标准设置秸秆禁烧点

禁烧点设置的总体要求是靠近麦田集中区及交通干道、救火

设备齐全、能够适合夜间值班居住。秸秆禁烧点物资配备要求为：

不少于 1处的活动板房或帐篷且适宜夜间居住；桌椅板凳、床铺

及床上用品；照明设备；小喇叭；灭火器 2个；铁锨 4把；大扫

把 4把；大水桶 2个；中大型水车 1个=辆；秸秆禁烧值班表及

村包保地块表；全天 24小时 2人以上值班。每办事处自行配备

大型水车一辆，水车上要悬挂条幅并印有司机联系电话。

（一）实施绩效管理

1、镇财政列支秸秆禁烧专项资金，夏季依据该村核定的小

麦面积，按 2元/亩的标准，秋季依据该村核定的玉米面积，按 3

元/亩的标准发放禁烧工作经费。发放办事处禁烧工作经费 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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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禁烧期间辖区内没有发现秸秆焚烧现象，未出现任何问题的，

奖励 2000元。

2、禁烧期间，巡查组在巡查各村值班情况时，如发现一次

固定岗无人值班，村负责人罚款 100元，连续二次固定岗无人值

班，纪委约谈该村负责人，并罚款 500元，记入年综合考核。

3、辖区内发现第一把火，村负责人罚款 1000元，村其他四

职干部各罚款 600元；罚办事处书记、主任各 500元；第一书记、

包村干部罚款各 200元；包保该村的科级领导罚款 500元。

4、辖区内发现火情，且受到市级及以上通报或国家卫星遥

感监测发现或被新闻媒体报道的，村负责人罚款 3000元，并停

职检查，村其他四职干部各罚款 2000元；罚办事处书记、主任

各 1000元，并停职检查；第一书记、包村干部罚款各 600元，

包保该村的科级领导罚款 1000元。

5、辖区内发现 2处及以上火情，对相关责任人加重处罚，

并给以相应的组织处分和经济处罚。

6、禁烧期间，物业公司人员如出现焚烧垃圾、荒草现象，

按照合同约定追究责任；凡办事处与办事处、村与村地界之间焚

烧秸秆出现推诿扯皮现象，造成过火面积较大并产生重大损失的

给予双方加倍处罚；责任人的罚款由镇财政从工资扣除，对办事

处和村集体的罚款从禁烧经费中扣除，不足的部分从其它经费中

直接划转。罚款所得作为农作物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基金，专款

专用。

7、本次秸秆禁烧实施积分制绩效管理，各村绩效原始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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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分。秸秆禁烧工作开展期间，对于秸秆禁烧点设置较慢、物

资配备不齐全、帐篷设置标准不高、值班人员不能 24小时在岗

在位等问题，由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派发督办单，在督办日期

内未完成的，每次视情节严重情况扣 2-10分。秸秆禁烧专项资

金发放时，将绩效分作为百分比，按比例发放。

（二）实行责任追究

禁烧工作事关全局，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，全镇各级都承

担着不可推卸的共同职责。各级各部门既要立足实际，各负其责，

又要协同作战，齐抓共管。

1、村党支部、村委会。承担着本村辖区禁烧工作的主体责

任，村党支部书记为本村禁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村委会主任为

直接责任人，村支部书记对办事处负总责。制定具体的禁烧措施，

落实各项工作任务，严防死守，确保禁烧不出任何问题。

2、办事处。承担着本办事处辖区禁烧工作的主体责任，办

事处书记为本辖区禁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办事处书记对镇党委

政府负总责。因村制宜，指导各村制定具体禁烧方案，督导各项

工作落实，确保禁烧工作顺利推进。

3、第一书记（驻村干部）、联户干部。要承担起该村禁烧工

作的包保责任，要深入到农户家中，宣传禁烧政策、宣传焚烧危

害，禁烧期间要深入到田间地头，与村级干部一道，值好班、站

好岗，确保完成禁烧任务目标。

4、科级干部。要发挥好联系办事处的督导作用，要到所包

保办事处，督导调度干部认识不到位的村、工作落实不力的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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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办公，解决问题。

1.环保站：负责全镇秸秆禁烧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，严格按

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秸秆焚烧行为进行全面监督检查，贯彻落

实好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指示精神，联合上级及时通报环境监

测动态。

2.环卫办：负责落实道路、广场等场所垃圾、落叶的扫除及

清理工作，杜绝环卫人员露天焚烧垃圾及落叶行为。发现火情，

立即出动洒水车灭火。

3.农技服务中心：负责全镇农作物收种的技术指导工作，积

极引导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、新成果，认真搞好秸秆生物反

应堆、沼气的推广，不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。负责秸秆禁烧及

综合利用工作的监督、督查，对行动迟缓、措施不力的进行通报，

严肃追究责任。

4.农机服务中心：负责推广秸秆还田新技术，扶持农机大户，

督导收获机械作业时必须加装秸秆切碎抛撒装置，农作物收割留

茬高度不得大于 10厘米，组建农机服务队，培育还田专业村，

做好全镇范围内的农机购置补贴工作。

5.畜牧服务中心：组织协调全镇农作物秸秆的青贮、氨化，

重点扶持养殖专业村和养殖大户，扩大过腹还田面积。

6.林业服务中心：负责按照有关法律法规，对因秸秆焚烧造

成烧毁路边、田间地头树木甚至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进行处理。

7.综治办、派出所：负责严厉打击蓄意焚烧秸秆且造成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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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果的行为。

8.各办事处、村居：要严格按照镇关于农作物秸秆禁烧及综

合利用工作有关要求，夯实责任，扎实推进工作开展。

9.教办：负责通知中小学学生宣传秸秆禁烧，并签订承诺书，

形成良好宣传氛围。

附件 1：北宿镇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北宿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5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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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北宿镇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王雷科 北宿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副组长：刘天元 北宿镇人大主席

田艳娟 北宿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，市监委派

驻北宿监察室主任

程 强 北宿镇副镇长

戴 兵 北宿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
东野贺明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言主任

成 员 杭 涛 镇农技服务中心主任

巩生斗 镇水利服务中心主任

杜宪峰 镇农机服务中心主任

周召联 镇畜牧服务中心主任

刘玉强 镇环保站站长

陈庆新 镇村镇办主任

姜庆国 镇林业服务中心主任

韩西国 镇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

张 强 镇教育办公室主任

金利国 北宿派出所所长

刘东强 南屯派出所所长

蒋 帅 落陵派出所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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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建超 北宿办事处党总支书记

王 浩 万章办事处党总支书记

薄 涛 南屯办事处党总支书记

刘 超 鑫星办事处党总支书记

尹清风 落陵办事处党总支书记

陈洪建 大岗办事处党总支书记

程 涛 城郊办事处党总支书记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农技站，杭涛同志兼任

办公室主任。


